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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福州市评选推荐“福建慈善奖”参评对象实
施方案

根据《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开展首届“福建慈善奖”评选

表彰活动的通知》（闽民慈〔2022〕53 号）要求和市政府领

导批示精神，为切实开展好评选推荐工作，特制定本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福州市“福建慈善奖”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（以

下简称“市评选推荐领导小组”），负责评选推荐工作的组

织领导。评选推荐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评选办”）

设在福州市民政局，主要负责筹备和实施评选推荐的具体工

作。

二、参评方式

有意参评“福建慈善奖”的个人、爱心团队、企业（机

构）、慈善组织、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，首先由所在单位履

行推荐、考察程序，并在本单位公示（境外的单位和个人除

外）无异议后，向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提出申请。推荐单位

审查通过后，书面向市评选办进行推荐。市评选办不接受单

位和个人的自荐。

三、推荐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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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评选办接受推荐范围和名额分配

1.各县（市）区、福州高新区关于其行政区域内爱心慈

善楷模奖、优秀慈善项目（慈善信托）奖、爱心捐赠企业（机

构）奖、爱心捐赠个人奖、优秀慈善组织奖的推荐，原则上

名额不超过 1 个，确有事迹比较突出的可向市评选办申请，

经同意后增加 1 个推荐名额。

2.市直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等市级单位在职

责和业务范围内的推荐。

（1）市民政局推荐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4 个（主要是市

民政局直登直管的社会组织）；市国资委推荐总数原则上不

超过 3 个（主要是市属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）；市工商

联推荐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3 个（主要是民营企业）。

（2）其它市直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等市级

单位可以按照职责和业务范围进行推荐，每个单位推荐总数

原则上不超过 1个，确有事迹比较突出的可向市评选办申请，

经同意后增加 1 个推荐名额。

3.关于驻榕部队参评爱心慈善楷模奖等的推荐。驻榕部

队的参评单位、个人和团队，由市双拥办负责协调推荐。推

荐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1 个。

符合申报条件的个人、爱心团队、企业（机构）、慈善

组织、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，如无相应单位可作为推荐单位

的，可征询市评选办，由市评选办根据实际情况，建议相关

材料核实单位作为推荐单位。

（二）推荐前征求意见的要求



- 3 -

1.各县（市）区、福州高新区在推荐前，应当根据推荐

对象的类别和情况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。

（1）所有的推荐对象，均需征求宣传、公安、安全等

部门的意见；

（2）对推荐的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，

要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、统战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

生态环境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，并填写

《首届“福建慈善奖”参评企业（企业负责人）征求意见表》

（见附件 7）；

（3）对推荐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人员，要按照

干部管理权限，征求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，并填

写《首届“福建慈善奖”参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人员征求

意见表》（见附件 8）；

（4）对推荐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负责人，要征求社

会组织业务主管部门、登记管理机关意见，并填写《首届“福

建慈善奖”参评社会组织（社会组织负责人）征求意见表》

（见附件 9）；

（5）推荐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所在企业涉及外贸的，

需要征求海关的意见；

（6）推荐的企业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，需要

征求国资及审计部门的意见；

（7）推荐的企业（机构）和个人为港澳台的，需要征

求台港澳事务部门的意见；

（8）推荐的企业（机构）和个人为国外的，需要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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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事部门意见；

（9）推荐的社会组织实施的慈善项目，需要征求社会

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的意见；

（10）推荐的慈善信托，需要征求慈善信托备案机关的

意见。

除推荐的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、机关

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人员、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按要

求填写相应征求意见表，由需要征求意见的单位逐一加盖公

章外，其它征求意见的单位只需书面征求意见，不需要逐一

加盖公章。书面征求意见的情况要详细填写在《关于推荐首

届“福建慈善奖”候选对象的函》（见附件 1）上。

2.市直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等市级单位需完

成如下征求意见：

（1）对推荐的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，

要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、统战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

生态环境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，并填写

《首届“福建慈善奖”参评企业（企业负责人）征求意见表》

（见附件 7）；

（2）对推荐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人员，要按照

干部管理权限，征求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，并填

写《首届“福建慈善奖”参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人员征求

意见表》（见附件 8）；

（3）对推荐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负责人，要征求社

会组织业务主管部门意见，并填写《首届“福建慈善奖”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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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社会组织（社会组织负责人）征求意见表》（见附件 9）。

市级部门推荐的对象进入推荐入围名单后，由市评选办

统一征求宣传、公安、安全等有关部门意见，并根据推荐对

象的类别和情况征求其它相关部门意见。

推荐单位如果对推荐对象应征求意见的范围有疑问，可

向市评选办咨询。

（三）相关公示要求

1.参评“福建慈善奖”的个人、爱心团队、企业（机构）、

慈善组织、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，都要以适当形式在其所在

单位进行公示。

2.各县（市）区、福州高新区在报送推荐材料前，要在

本县（市）区范围内进行公示；市级推荐单位在本部门领域

进行公示。

3.拟推荐名单确定后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公示。

4.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申报形式和要求

1.市评选办接受推荐的截止时间为：2022 年 6 月 3 日，

逾期不再接受任何单位的推荐。

2.各县（市）区、福州高新区和有关推荐单位要通过纸

质材料（一式二份）和电子版（刻录光盘）的形式，将下列

附件以及作为证明的文字和影音材料一并寄送至市评选办：

（1）《关于推荐首届“福建慈善奖”候选对象的函》

（须加盖公章，见附件 1）；

（2）推荐对象关于首届“福建慈善奖”爱心慈善楷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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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、优秀慈善项目（慈善信托）奖、爱心捐赠企业（机构）

奖、爱心捐赠个人奖或优秀慈善组织奖的申报表（见附件

2-6）；

（3）对于申报奖项的中国境内登记注册企业（企业负

责人）、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人员、社会组织（社会组

织负责人），还须按要求提交相应征求意见表（见附件 7-9，

须按要求逐一加盖公章）。

3.参评“福建慈善奖”，应提交能够证明其对慈善事业

发展所作贡献的文字和影音材料。参评材料应真实、准确、

有效，参评材料涉及的捐赠金额须与提供的捐赠票据等证明

相符。参评对象对其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。

4.每个候选对象原则上只能参加一类奖项的评选。

六、评选推荐程序

（一）各县（市）区民政局、高新区社会事业管理局负

责其行政区域内“福建慈善奖”的申报、参评材料审核和初

评工作，确定拟推荐候选对象，经征求意见和向社会公示，

报经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后，于 2022 年 6 月 3 日前将推

荐名单及有关材料报送市评选办。市级有关推荐单位经过研

究审议，并按要求征求意见和公示后，向市评选办进行推荐。

（二）市评选办汇总材料，并对推荐材料进行初步审查。

对材料不齐全、未按规定填写的，特别是参评材料涉及的捐

赠金额与提供的捐赠票据等证明不符的，未按要求征求意见

的，市评选办有权将申报材料退回推荐单位。推荐单位可在

接受推荐截止日期（2022 年 6 月 3 日）前，补充完善相关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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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逾期未向市评选办补齐材料的，视为无效推荐。

（三）市评选办完成初步审查后，形成福州市评选推荐

“福建慈善奖”候选名单。

（四）市评选办根据候选对象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价，

统筹考虑候选对象的地域分布、慈善领域的贡献程度、社会

影响、行业布局等因素，提出评选推荐入围名单。

（五）市评选办将入围名单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征求意见。

（六）市评选办根据有关单位和部门意见，研究提出拟

推荐建议名单，报市评选推荐领导小组审定。

（七）市评选推荐领导小组研究审议后，提出拟推荐名

单报市政府审定。

（八）经公示无异议的拟推荐名单，向省民政厅推荐上

报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做好“福建慈善奖”评选表彰工作，是贯彻落实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福建省慈善事业促进办法》，

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。各县（市）区和市直单位要

高度重视“福建慈善奖”的推荐工作，配备充足的工作力量，

全面开展宣传和动员，挖掘先进典型，扩大活动影响，吸引

各方参与，提高推荐质量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）区在确定推荐候选对象的过程中，要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进行认真审核，特别要做好

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和社会公示等工作，推荐的候选对象要经

得起社会公众和历史的检验。其它推荐单位，要本着负责的



- 8 -

态度，认真审核申报材料，严格把关、推荐。

（三）参加“福建慈善奖”评选的对象存在下列情况的，

取消被推荐“福建慈善奖”参评的资格：

1.填报参评材料时隐瞒情况、弄虚作假的。

2.存在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。

3.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有失信行为的下列单位、个人：

（1）被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

失信名单的社会组织；

（2）被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

失信名单的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

（3）在通过社会组织捐赠中失信，被人民法院依法判

定承担责任的捐赠人；

（4）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的假借慈善名义或假冒慈善

组织骗取财产的单位、个人。

（四）本方案中所指的附件均为《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开

展首届“福建慈善奖”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》中对应的附件。

（五）各地在申报过程中若有疑问，请及时与市评选办

联系。联系人：韩云；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0591-83591466；

通信地址：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 8 栋 1317 室

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；邮编：350026。


